
   

臺北市112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
複選(一)評量通過名單公告

一、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複選(一)評量通過名單如下:

博愛國小

017-2-015-004 黃O隼 017-2-016-010 賴O伊 017-2-016-013 李O彥

017-2-017-029 梁O翔 017-2-017-032 何O頤 017-2-017-037 上O赫喧

017-2-017-060 李O榕 017-2-017-065 楊O辰 017-2-017-072 林O晴

017-2-017-075 徐O宥 017-2-017-085 楊O潁 017-2-017-088 陳O潔

017-2-017-090 姚O妍 017-2-017-095 陳O文 017-2-017-108 鄭O正

二、 複選【一】評量通過者，得參加複選【二】評量。

三、 複選【二】評量時間及地點：

(一) 時間：112年3月1日（星期三）至4月7日（星期五），評量時間、場次及流程，另行公
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，並通知就讀學校（為維評量品質，複選【二】觀察評
量缺課或請假至多以2次為限，缺課或請假超過2次者，視同放棄，且不得要求補行施
測）。

(二) 地點：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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